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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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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标准，遵照DB37/T2883—2016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

则的相关要求，结合山东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安全生产特点编制。 

本标准旨在强化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督促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单位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规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隐患排查治理行为，推进事

故预防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减少和消除事故隐患，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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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隐患分级与

分类、工作程序和内容、文件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效果、持续改进等。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指

南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7/T 2883—2016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 

《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水安监[2017]344号）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2883—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利工程安全鉴定 Safety appraisa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由专门的机构对水工建筑物的工程质量和安全性做出科学的评价，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水利工程安全鉴定一般包括：蓄水安全鉴定、枢纽工程竣工安全鉴定和专项安全鉴定（大坝安全鉴

定、水闸安全鉴定、泵站安全鉴定、堤防安全鉴定等） 

3.2  

水利工程安全鉴定 Safety Apprais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Project 

由专门的机构对水工建筑物的工程质量和安全性做出科学的评价，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水利工程安全鉴定一般包括：蓄水安全鉴定、枢纽工程竣工安全鉴定和专项安全鉴定（大坝安全鉴

定、水闸安全鉴定、泵站安全鉴定、堤防安全鉴定等） 

4 基本要求 

4.1 成立机构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牵头的覆盖各部门、各岗位的隐患排查治理领导机

构，全面负责隐患排查治理的研究、统筹、协调、指导和保障等工作。 

4.2 明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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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位从业人员的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责任。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负责，各分管负责人对分管业务范围内

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负责，部门、班组和岗位人员负责本部门、本班组和本岗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 

4.3 建立制度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依法建立健全能够保障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过程有效运行的管理制度。明

确各级负责人、各部门、各岗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明确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内容、

工作程序、排查周期和治理方案编制要求；明确隐患信息通报、报送和台账管理等相关要求，按有关规

定建立专项资金使用制度。 

4.4 全员参与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当加强对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参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活动，确保隐患排查治理覆盖各区域、场所、岗位、各项作业和管理活动。应将隐患排查治理的培训纳

入安全培训计划，按照单位、部门和班组分层次、分阶段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并保留培训记录。 

4.5 融合深化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将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与风险分级管控、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工作相结合，

形成一体化的安全管理体系，使隐患排查治理贯穿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成为单位各层级、各岗位日

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6 运行考核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考核奖惩制度，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实行目标

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 

5 隐患分级与分类 

5.1 隐患分级 

根据隐患整改、治理和排除的难度及其可能导致事故后果和影响范围，事故隐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

和重大事故隐患。 

5.2 一般事故隐患 

一般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 

5.3 重大事故隐患 

重大事故隐患，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无法立即整改排除，需要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

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 

下列情况可直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a) 违反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中强制性条文的； 

b) 符合《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水安监[2017]344 号）中判定标

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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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具有溃堤（坝）、中毒、爆炸、火灾、坍塌等危险的场所或设施，可能伤害人员在 10 人及以

上的，不能立刻排除整改的； 

d) 涉及重大危险源、重要设施设备且难以立即整改的； 

e) 设区的市级以上负有安全监管职责部门认定的。 

5.4 隐患分类 

分为基础管理类隐患和生产现场类隐患等两大类，DB37/T 2883—2016第6.2条款的内容适用于本条

款。 

6 工作程序和内容 

6.1 编制排查项目清单 

6.1.1 基本要求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依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管理制度等，以风险

分级管控确定的各类风险控制措施为重点内容，明确排查的范围、方式和方法。 

6.1.2 排查项目清单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依据基础安全管理要求和确定的各类风险的全部控制措施，编制隐患排查

清单，隐患排查清单包括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和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a)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应依据基础管理相关内容要求逐项编制，

至少应包括：排查项目、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等信息，参见

附录 A； 

b)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应以各类风险点为基本单元，依据标准、

规程要求和风险分级管控体系中各类风险控制措施逐项编制。内容至少应包括：排查范围（风

险点）、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隐患等级等信息，参见附录

B。 

6.1.3 排查类型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常用的隐患排查有以下方式： 

a) 日常隐患排查； 

b) 定期隐患排查； 

c) 特别隐患排查； 

d) 综合性隐患排查； 

e) 专项隐患排查； 

f) 季节性隐患排查； 

g)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 

h)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 

i) 专业诊断性检查（安全鉴定）。 

6.1.4 组织级别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自身组织架构确定不同的排查组织级别，应包括单位、部门、班组和

岗位四个级别。常用的隐患排查组织级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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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常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部门、班组、岗位； 

b) 定期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部门； 

c) 特别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部门； 

d) 综合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部门； 

e) 专项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部门； 

f) 季节性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部门； 

g)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 

h)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的组织级别为单位、部门； 

i) 专业诊断性检查（安全鉴定）的组织级别为单位。 

6.1.5 排查周期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相关要求，结合自身组织架构、管理特点，确定各隐患排查类型的周

期，可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等情况，增加隐患排查的频次。常用隐患排查频次如下： 

a) 日常隐患排查根据相关规程、管理制度及各单位实际情况确定； 

b) 定期隐患排查，每年汛前、汛中、汛后，用水期前后，冰冻期前后； 

c) 特别隐患排查，当发生特大洪水、暴雨、台风、地震、工程非常运用和发生重大事故等情况时； 

d) 综合性隐患排查，单位每季度组织一次； 

e) 专项隐患排查，每月开展一次；  

f) 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隐患排查，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开展； 

g) 事故类比隐患排查，应在同类单位或项目发生伤亡及险情等事故后； 

h) 专业诊断性检查（安全鉴定），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行业有关规定或工程实际需要开展； 

i) 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将不同排查类型结合进行。 

6.2 制定排查计划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根据隐患排查清单及实际情况制定隐患排查计划，明确排查时间、排查目

的、排查要求、排查类型、排查范围、组织级别、资金保障等，并以文件形式下发。 

6.3 排查标准及排查实施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遵照制定的隐患排查计划，对照隐患排查清单，针对基础安全管理要求和

确定的各类风险的全部控制措施，根据排查类型、人员数量、时间安排和季节特点等采取相应的排查方

式，按照排查组织级别，组织各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隐患排查。隐患排查应全面覆盖、责任到人，对排

查出的事故隐患，应进行评估分级，填写隐患排查记录，按规定登记上报。 

安全鉴定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行业有关规定或工程实际委托相关单位或专家进行。 

6.4 隐患治理 

6.4.1 隐患治理要求 

6.4.1.1 隐患治理应符合 DB37/T 2883—2016第 7.4.1条的要求，并保证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

限和预案“五到位”。 

6.4.1.2 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设置警

戒标志；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利工程、设备设施，必要时全部或局部停建停用，对难以停止运行的，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降等运行、应急处置、监测监控等妥善防范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危及上下游、左

右岸等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依法报告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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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对于因洪水、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的隐患，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排

查治理，采取可靠的预防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在接到自然灾害预报时，应当及时发出预警通知；发生

自然灾害可能危及人员和财产安全的情况时，应当采取停止作业、撤离人员、加强监测等适当措施，并

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 

6.4.2 隐患治理流程 

隐患治理流程包括：通报隐患信息、下发隐患整改通知、实施隐患治理、治理情况反馈、验收等环

节。隐患治理流程如下： 

a) 隐患排查结束后，将隐患名称、存在位置、隐患状况、隐患等级、治理期限及治理措施等信息

向从业人员进行告知； 

b) 隐患责任单位应当对隐患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可靠的治理方案并落实； 

c) 隐患责任单位在隐患治理结束后，应向隐患排查部门提交隐患整改报告； 

d) 隐患排查部门在接到隐患整改报告后，应对隐患整改效果组织验收； 

e) 重大隐患应将隐患信息、治理方案、进展情况及治理结果按相关规定及时上报上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 

6.4.3 一般事故隐患治理 

由部门、班组负责人或者有关人员负责组织整改。按照要求应立即整改的隐患应立即组织整改，整

改情况要安排专人进行确认。 

6.4.4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判定属于重大事故隐患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当及时组织评估，并编制事故隐患评估报告书。

确定隐患影响范围和风险程度，并提出监控措施、治理方式、治理期限等建议。 

根据评估报告书制定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b) 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c) 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d) 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e) 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f) 治理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6.4.5 隐患治理验收 

6.4.5.1 事故隐患整改完毕后，应向隐患整改通知单签发部门提交隐患整改报告，隐患整改报告应包

括隐患整改的责任人、采取的主要措施、整改效果和完成时间以及相关整改影像资料。 

6.4.5.2 隐患整改通知单签发部门应在接到隐患整改报告后，及时安排人员对其整改效果复查。隐患

整改完成后，应根据隐患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实现闭环管理。 

6.4.5.3 单位、部门应及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6.4.5.4 重大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应当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评估。对政府督办的重大隐患，按

有关规定执行。 

6.4.5.5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挂牌督办并责令停建停用治理的重大事故隐患，评估报告经上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销号。 

7 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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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档案，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并按

规定进行公示和告知。档案资料至少应包括： 

a)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b)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c) 隐患排查治理公示； 

d) 隐患整改通知单、隐患整改报告； 

e)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 

f) 整改完成、验收销号等情况。 

8 隐患排查治理效果  

通过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建设，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至少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a) 全体人员熟悉、掌握隐患排查治理的相关知识、方法，安全意识得到提升； 

b) 事故隐患排查制度得到完善； 

c) 各级排查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 

d) 员工隐患排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e) 事故隐患得到有效治理，生产安全事故明显减少； 

f) 职业健康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9 持续改进 

9.1 评审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定期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评审，以确保其适宜

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评审，当经营范围和生产条件发生改变时应及时进行评审。

评审的内容、结论以及确定的措施等应做好记录。 

9.2 更新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及时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进行更新： 

a) 单位、工程安全管理要求发生变化时； 

b) 管理内容发生较大变化（增加新设备、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 

c) 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要求发生变化时； 

d) 重大安全隐患范围之外的突发重大事故事件、紧急情况、应急事件或者应急演练结果反馈的需

求； 

e) 出现应当更新的其它情形。 

9.3 沟通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不同职能、层级间的内部隐患排查沟通机制，以及与相关方的外部隐

患排查治理沟通机制，及时有效传递排查治理信息，提高隐患排查治理效果和效率。重大隐患排查治理

信息更新后应公示或公布并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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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序号 
基础管

理项目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排查类型（一） 排查类型（二） 排查类型（…）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注1：排查类型主要包括日常性隐患排查、定期性隐患排查、特别隐患排查、综合性隐患排查、专业隐患排查、专

项隐患排查、季节性隐患排查、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事故类比隐患排查及专家诊断性检查等。 

注2：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单位级、部门级、班组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组织级别进行调整。 

注3：根据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对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进行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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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序

号 

风险点简况 

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 

排查类型

（一） 

排查类型

（二） 

排查类型

（…） 风险点

名称 

责任

单位 

风险

等级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排查 

周期 

组织 

级别 

           

           

           

           

 

 

          

           

           

           

           

           

           

注1：排查类型主要包括日常性隐患排查、定期性隐患排查、特别隐患排查、综合性隐患排查、专业专项性隐患排

查、季节性隐患排查、重大活动及节假日前隐患排查、事故类比隐患排查及专家诊断性检查等。 

注2：组织级别一般包括单位级、部门级、班组级，也可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情况对组织级别进行调整。 

注3：根据排查类型、排查周期、组织级别对排查内容与排查标准进行勾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  次
	前  言
	引  言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细则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
	成立机构
	明确责任


	建立制度
	全员参与
	融合深化
	运行考核
	隐患分级与分类
	隐患分级
	一般事故隐患
	重大事故隐患

	隐患分类
	工作程序和内容
	编制排查项目清单
	基本要求
	排查项目清单
	排查类型
	组织级别


	排查周期
	制定排查计划
	排查标准及排查实施
	隐患治理
	隐患治理要求
	隐患治理应符合DB37/T 2883—2016第7.4.1条的要求，并保证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
	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设置警戒标志；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利工程、设备设施，必要时全部或局部停建停用，对难以停止运行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降等运行、应急处置、监测监控等妥善防范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危及上下游、左右岸等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依法报告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采取措施。


	对于因洪水、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的隐患，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排查治理，采取可靠的预防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在接到自然灾害预报时，应当及时发出预警通知；发生自然灾害可能危及人员和财产安全的情况时，应当采取停止作业、撤离人员、加强监测等适当措施，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
	隐患治理流程
	一般事故隐患治理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隐患治理验收
	事故隐患整改完毕后，应向隐患整改通知单签发部门提交隐患整改报告，隐患整改报告应包括隐患整改的责任人、采取的主要措施、整改效果和完成时间以及相关整改影像资料。
	隐患整改通知单签发部门应在接到隐患整改报告后，及时安排人员对其整改效果复查。隐患整改完成后，应根据隐患级别组织相关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实现闭环管理。
	单位、部门应及时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重大隐患治理工作结束后，应当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查评估。对政府督办的重大隐患，按有关规定执行。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挂牌督办并责令停建停用治理的重大事故隐患，评估报告经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销号。

	文件管理
	隐患排查治理效果
	持续改进
	评审
	更新
	沟通

	（资料性附录） 基础管理类隐患排查清单
	（资料性附录） 生产现场类隐患排查清单

